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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電腦系統通行密碼安全管理指引

 >>案例情境

   某國稅局稅務員甲因業務繁重，將其個人電

   腦系統通行密碼告知配屬之內勤人員乙，委

  託其代為處理職掌範圍內營業稅系統之查詢

  與註記相關工作。此舉是否合適？

>>結論與建議

政府機關基於業務需要，配發電腦系統通行

密碼予承辦公務人員，作為系統辨識使用者

身分，並建立操作紀錄，以確保公務機密與

資訊安全。因此，使用者有責任妥善保護密

碼，確保密碼的機密性，不得隨意告知他人。

若因實務上需求必須委請他人代辦系統作業

時，應先報請主管核准，再向資訊單位申請

註冊，以取得正式系統使用授權。

此外，各機關應制定明確規範，透過書面、電子或其他方式告知員工與使用者

要求所有使用者必須嚴格遵守密碼保管規定，避免資訊外洩或安全漏洞之風險。


